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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社区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基本平台，社区和谐稳定关系人

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也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物业服

务与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直接关系到居民的生活品质、城

市安全运行。近年来，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及维权意识

的提高，物业服务单位与小区业主之间因物业服务引发的纠

纷不断增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涉诉金额虽小，但关系

居民幸福生活的“大民生”。妥善防范化解物业服务纠纷，

是推动诉源治理，助力基层社区治理的重要工作。

为进一步发挥司法审判对物业服务市场的规范和价值

引领作用，努力营造良好的物业服务环境，青岛市中级人民

法院对全市两级法院 2020 年至 2022 年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件审判情况进行梳理分析，发布《物业服务纠纷审判白皮书》，

总结案件特点，分析物业服务纠纷反映的突出问题，提出化

解物业服务纠纷的建议。

一、青岛法院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审理情况

（一）基本情况

2020 至 2022 年，青岛全市两级法院共审结各类物业服

务合同纠纷案件 23934 件（一审 23037 件、二审 897 件），

其中，2021 年审结 7617 件，较 2020 年审结 11995 件,降低

36.5%;2022 年审结 4322 件，较 2021 年降低 43.3%。



从青岛各区（市）法院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审理情况看，

物业服务纠纷案件数量具有较强的区域性特征，与各区（市）

的房地产经济发展水平基本成正比。其中，市北法院案件数

量四年来一直稳居前列，胶州法院、城阳法院、即墨法院、

李沧法院、黄岛法院紧随其后，市南法院、崂山法院、平度



法院、莱西法院案件数量一直较低。

从青岛各区（市）法院一审案件结案方式看，近四年物

业服务纠纷案件以撤诉和调解为主，调撤率均在 80%左右。

其中,2020 年调撤案件 10166 件，占 86.8%，2021 年调撤案

件 5833 件，占 80.2%，2022 年调撤案件 2987 件，占 73.8%。

2020至2022年青岛中院审结的物业服务纠纷二审案件，

从上诉主体看，以业主提起上诉为主，分别占 80%、77.42%、

81.95%，上诉的原因主要为物业服务不到位，要求减免物业

费；从审结结果来看，2019 至 2022 年二审改发率分别为



30.2%、8.6%、10.6%、10.5%，2020 至 2022 年改发率明显下

降，各区（市）法院的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审判质量有显著提

高。

（二）物业服务纠纷的主要特点

1.起诉主体、诉讼请求相对集中

当前，青岛全市两级法院受理的物业服务纠纷案件仍以

物业服务单位要求业主支付欠付的物业费、违约金为主，该

类案件标的普遍相对较小，在诉讼中，各方当事人耗费的人

力、物力成本可能远超诉讼标的额。

2.物业服务标准未量化，责任难以认定

诉讼中，业主针对物业的抗辩主要是物业服务单位提供

的服务不达标、管理水平低下，如垃圾清理不及时、车辆管

理不到位、房屋存在质量问题、绿地未维护等，但由于物业

服务缺乏相应的行业标准，且业主与物业服务单位签订的物

业服务合同对物业服务单位义务的约定高度概括且格式化，

业主与物业服务单位对物业服务权利义务边界的认识存在

较大差距，业主的抗辩往往带有较强的主观因素，且举证能

力不足，从而导致败诉。

3.诉讼具有群体效应，审判结果具有示范效应

众多业主往往基于相同的诉求形成群体诉讼，在案件审

理中，还存在案外人集体到法院旁听庭审、甚至群体上访等

现象，而这些案外人往往是同一小区或关联小区的业主，虽

未参与诉讼，但诉讼结果对其有一定的示范效应。

二、近三年青岛中院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审判工作特点

（一）积极建言献策，助力科学立法

青岛中院主动加强与市人大法工委的联系，积极为青岛



市科学立法建言献策。2021 年，在《青岛市物业管理条例》

出台之前，青岛中院在对 2019 年至 2020 年两级法院审理的

2 万余件物业服务纠纷案件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总结

物业纠纷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结合审判实践对《青

岛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认真研究讨论，提出合理化建

议。

（二）积极联动协调，加强诉源治理

2021 年 6 月 24 日，青岛中院金融审判庭及部分区（市）

法院与青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办、青岛市物业管理协

会召开青岛市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联席会议，交流近三年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情况、物业管理的政策规定及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审理中的疑难复杂问题，就完善物业

纠纷多元化调解机制进行深入讨论。通过搭建信息交流沟通

平台，建设与行政主管部门、行业协会之间的多元化化解纠

纷联动机制，努力将矛盾化解在诉前,从源头上减少物业纠

纷诉讼增量。

（三）强化社区普法，夯实基层法治基础

网格员作为社会基层管理的重要力量，在基层普法、矛

盾化解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21 年 3 月 9 日，青岛中院法官

到市北区海伦社区为市北区网格员开展“物业纠纷调解”培

训，结合工作实际，有针对性、有重点地讲解物业相关法律

知识，增强网格员的法律素质和业务能力，提升网格员化解

和调处业主与物业服务单位之间矛盾纠纷的能力。

三、物业服务纠纷多发的原因

（一）物业服务权利义务边界不明确

由于物业服务缺乏相应的行业标准，而物业服务合同对



物业服务单位义务的约定高度概括且格式化，业主与物业服

务单位对物业服务权利义务边界的认识存在较大差距，进而

引发矛盾。主要表现为：部分物业服务单位“重收费、轻服

务”，物业服务不规范、不到位；物业服务单位未按规定向

小区业主公布日常开支的账目明细，物业服务财务收支不透

明。此外，青岛注册登记的物业服务单位数量大于市场需求，

且服务能力参差不齐，物业从业人员整体综合素质、年龄、

文化程度，以及对信息化管理技能的掌握，很难达到业主对

物业服务的期望。

（二）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未能正常组建、运转

业主大会和业务委员会能较好地代表全体业主行使权

利，但小区业主普遍参与意识不强，对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不了解，而物业服务单位出于对自身既得利益的维护，对成

立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不积极或设置障碍，造成业主委员

会成立难。一些小区即使成立了业主委员会也往往形同虚设，

业主委员会自治管理意识较弱，参与小区综合治理的积极性

不高，代表业主行使职权的动力不足，在社区治理中不能发

挥有效作用。

（三）部分业主法律意识淡薄

部分业主对接受有偿物业服务的观念淡薄，对定期交纳

物业管理费持消极态度，有的业主认为不需要物业服务，有

的在看到别人不交时自己也拒交。有的业主将房屋质量问题

同物业管理问题混为一谈，以为无论房屋出现什么问题均应

由物业服务单位负责。还有部分业主集体观念淡薄，违规装

修、私搭乱建，甚至擅自占用公用设施等，其他业主则将上

述问题归结为物业管理不善，以此为由拒交物业费。



（四）开发商的遗留问题

开发商遗留的一些关于小区配套设施如地下车库、物管

用房权属不明、房屋漏水等质量问题、绿化率不符合规划等

问题，业主在向开发商维权无果后，因前期物业服务单位一

般由开发商选聘，甚至部分物业公司与开发商是一套人马、

两块牌子，导致部分业主误认为物业服务单位与开发商是一

体的，容易将不满迁怒于物业服务单位，以不交物业费的方

式对抗物业服务单位。

四、改善物业服务化解矛盾纠纷的建议

物业管理是城市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物业管理的好坏

直接影响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质量和社会和谐稳定。为营造

安全、宜居、和谐的居住环境，需要政府部门、物业服务单

位、业主、房地产开发商形成合力，共同实现社区共建共治

共享。

（一）规范市场运作机制，提升物业服务单位品质

落实标准化建设，引入“黑白名单”机制，加强行业监

管。在实践中，针对既有住宅项目，可考虑由房管部门牵头，

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居委会、业委会等参与构建物业服务综

合评价体系，结合各小区物业费收缴率、涉诉率、投诉率等

制定评分标准，对各小区的物业服务分类开展实效测评，形

成全市统一标准的物业服务企业星级评价制度，设立物业服

务单位“黑白名单”，通过新闻媒体等向社会公示，对进入

“黑名单”的单位由有关职能部门限期整改，经整改后仍未

达标的，责令退出，不得在全市范围内继续从事物业服务，

从源头上进行治理，推动形成“优胜劣汰、失信失业”的物

业服务市场环境。



（二）积极发挥业主委员会和业主的主体作用

居委会加强对小区物业自治管理的引导，调动小区业主

委员会的积极性，引导业主委员会聚焦业主反映强烈的突出

问题，建立健全各类管理规约、决策议事制度，进一步规范

业主文明居住行为，充分发挥业主委员会功能。此外，居委

会应鼓励党员积极参与社区管理，以点带面，激发业主参与

社区治理的积极性。

（三）强化法治宣传

充分发挥司法裁判的引领作用，引导业主理性维权，促

使物业服务单位规范服务提高水平，消除双方的对立。通过

发布物业服务纠纷典型案例，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当事人形

成科学的物业消费观和规范的物业服务模式，最大限度将矛

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源头，进一步提升群众满意度。

（四）构建多方参与的物业纠纷化解机制

社区物业管理是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地方党

委的领导、政府的支持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为建立小

区综合治理平台，实现“齐抓共管”，可考虑由乡镇或街道

办事处牵头，法院、司法所、居委会等共同参与的多元化解

纠纷机制，实现物业服务纠纷诉源治理。


